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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社会各界以为这起天价诉讼案就此了结之际，2015 年 5 月 8 日，该案 6 被告之一的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锦汇公司) 突

然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 年 1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就再审申请人锦汇公司与被申请人泰州市

环保联合会等环境污染侵权赔偿纠纷一案进行询问，历经近 5 个小时的开庭询问，法庭当庭裁定驳回锦汇公司的再审申请。http: / /

www． niujinlaw． com /class /3376 /2016012728599． shtm，2016 年 2 月 21 日访问。

②目前，有关该案判决执行仅有的信息是: 案件判决后，2015 年一年内，6 家企业缴纳赔偿款 5661． 29548 万元，6 家企业投入技改资金为

10133 余万元。其中，泰兴市臻庆化工有限公司已经全部赔付到位，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和泰兴市富安化工有限公司已完成赔付额

的 60% ，投入技改资金超过赔偿款的 40%。http: / /www． taizhou． jcy． gov． cn / Info / InfoView． aspx? nid = 937＆InfoCategory = 19，2015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③笔者之前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问题专门撰文，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的类别与适用。笔者

的观点与此后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8 条的相关规定是一致的。参见

张辉:《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责任承担方式》，载《法学论坛》2014 年第 6 期。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的执行
———“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后续关注

张 辉

(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 恢复原状责任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最核心的责任承担方式，其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环境修复。鉴于环境的

不可逆性，污染清理和环境修复方案的实施一般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的执行提出了一系

列的挑战。在环境修复方案实施中，确定环境修复技术方案的实施主体应当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环境修

复方案的实施主体在实施环境修复方案过程中可以依据实施情况对方案进行修改，同时，有必要对环境修复方案

的实施进行验收检查。环境利益损害救济费用相当高昂，保证污染者承担实施环境修复方案的费用十分重要。环

境修复项目的执行权可以分解为执行指导权、执行操作权和执行监督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听证会制度、财
产披露制度、执行回访制度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执行的重要配套措施。
关键词: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裁判执行; 环境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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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30 日，江苏泰州 1． 6 亿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终审宣判，江苏省高级法院维持了一审法

院作出的“排污企业需支付 1． 6 亿余元环境修复费用”的判决。①这是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迄今为止

获得的最高数额民事赔偿，一时间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此案作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示

范性案例，有诸多的探索与创新，特别是在责任承担方式上将恢复性司法和预防性司法相结合，取得了

很好的社会效果。然而，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此案中 1． 6 亿余元环境修复费用如何落实、环境修复方

案由谁来实施、环境修复方案在实施过程中是否需要修改、如何确定环境修复方案已实施完毕、环境修

复项目如何进行管理与监督等重要的后续问题很少有学者关注。②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
预防与补救功能，其法律责任承担方式有别于普通的环境侵权诉讼。③鉴于环境修复的复杂性，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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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恢复原状责任①而言，污染清理和环境修复方案的实施一般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对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裁判的执行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执行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就显得

尤为重要。②

一、环境修复方案的实施

( 一) 环境修复方案的实施主体

环境修复方案的实施直接关系到环境修复工作成败，因此，选定适格的方案实施主体尤其重要。从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执行来看，环境侵害者应当作为判决的义务履行者，环境修复方案应当由环境侵

害者来承担。但是，由于环境案件较传统案件，其专业性很强，尤其是环境修复工作对专业要求很高，故

环境侵害者一般很难胜任环境修复技术方案的实施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的判决执行都是专业性很强。例如判决种植树木③，由于这类判决的执行专业性很低，一般环境侵害

者是完全可胜任种植方案的实施工作。
据此，确定环境修复技术方案的实施主体应当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于一般主体都能为

的技术方案，可以由环境侵害者亲自实施。当然，环境侵害者可以选择是否亲自实施技术方案，如果环

境侵害者有能力实施技术方案而不愿实施的，可以委托他人实施，而对他人则并不要求有专业资质。对

于那些环境专业性高，一般主体不能胜任实施的技术方案，则应当交由具有一定资质的专业机构来实

施，环境侵害者应向技术方案实际实施者支付代履行报酬和方案的实施费用。此外，还存在一个问题:

技术方案的制定者与实施者关系如何界定。笔者认为，从效率的角度来看，技术方案的制定者与实施者

应当同一。因为由方案的制定者来实施方案，不仅能够提升环境救济效率，避免耗费时间另行选定方案

实施者，还能够提升环境救济质量，方案制定者对其制定的方案十分熟悉，有利于方案预期目的的实现。
另外，技术方案的制定者与实施者的同一并不会导致方案实施缺乏专业性，因为具备救济方案制定资格

的机构一般也具备方案实施的能力。
( 二) 环境修复方案的修改

法院一般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作出前即确定环境修复方案，④环境修复方案的实施主体在实

施环境修复方案过程中可以依据实施情况对方案进行修改。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环境修复的复杂性决定了环境修复方案可以修改。在实践中，环境修复不仅专业性强而且非

常复杂，不同区域的环境状况各不相同。以土壤环境为例，不同区域的土壤成分并不相同，因此，对污染

的土壤进行修复时，需要对土壤成分进行全面分析，然后再根据分析结果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土壤环境救

济方案。而人类认识范围的有限性和思维的固定性，决定了环境修复方案并非具有全面性和科学性。
因此，环境修复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人类能预料而未预料到或者人类不曾认知的环境风险。
如果不对出现的环境风险进行有效控制，这些风险可能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使环境修复方案预

期目的落空，因此从环境风险控制角度来看，应当肯定环境修复方案的可修改性。
第二，人为因素的不可预期性往往也会促使环境修复方案不得不进行修改。任何一个项目的实施

都是人力推动的，环境修复项目也是如此，环境修复方案实施过程中充满了人为因素，这些人为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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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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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5 年 12 月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

点应当遵循的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 体现环境资源生态功能价值，促使赔偿义务人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生态环境损害无

法修复的，实施货币赔偿，用于替代修复。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恢复原状责任主要表现为环境修复，即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

人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这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

担方式中最核心的内容，本文主要围绕环境修复的执行展开分析。
参见张辉:《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责任承担方式》，载《法学论坛》2014 年第 6 期。
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已有的司法判决已创新出“异地补植”、“恢复植被”、“种植树木”、“放殖养流”、“复绿补植”等多种具

有可操作性的环境修复方式。如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无锡市蠡湖惠山景区管理委员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就运用了“异地补植”
的方式。参见胡卫:《我国环境修复司法适用的特色分析》，载《环境保护》2015 年第 19 期。
由于环境救济具有急迫性，所以在维护环境利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民事诉讼先于执行制度的运用比较普遍，以便实现环境及时

修复的目的。



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而人为因素负面影响一旦现实化，环境修复活动势必遭受影响，之前制定的

环境修复方案将会有所调整。例如，人为的疏忽大意造成生态环境修复工作事故，引发新的环境风险，

这时为了控制新的环境风险，原有的环境修复方案也就会被修改。
第三，不可抗力因素往往导致环境修复方案修改。环境修复活动的正常推进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外

部环境，如果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且不能克服的改变时，原本环境修复方案既定的环境

修复活动势必会遭受影响，为了保证环境修复方案的落实，有必要对既有的环境修复方案进行适当修

改，使得外部环境对环境修复活动的影响降到最低。
第四，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优化环境修复方案。环境修复方案往往涉及工艺流程，修复工艺可以说

是整个环境修复方案的核心，一套环境修复工艺流程优良程度不仅决定着环境修复方案是否效率、经济

和科学，还决定着环境的最终修复效果。① 在环境修复中，如果出现环境修复工艺得到极大的改进这种

情形，而采用新的环境修复工艺，可能会极大提高环境修复效率，缩短环境修复时间，节约更多成本，那

么应当采用新的环境修复工艺。而因采用新的环境修复工艺所引发修复工作时间、人力和资源的安排、
具体修复操作的变动都会引起环境修复方案的修改。

( 三) 确定环境修复方案实施完毕

环境修复是一个庞大、专业、复杂的项目，因此，需要一个详细具体并且具有可行性的修复方案来保

障修复工作的正常推进。而环境修复方案能否按质按量的完成不仅决定了环境能否得到成功救济，而

且还影响法院判决的执行目的是否实现。因此，有必要对环境修复方案的实施进行验收检查，确保修复

方案真实实施完毕。②

对于验收检查制度的建立，笔者认为应当考虑到验收的定期性。也就是说，在实施检查验收时，不

应当只在整个环境修复方案实施完毕后才验收检查修复方案是否真正完全落实，而应在环境修复方案

实施过程中进行阶段性定期验收检查。对修复方案规定期限内的环境救济工作实行定期检查，不仅可

以有效地督促修复方案按时按量完成，还能总结之前环境修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纠正。环境

修复方案实施完毕的验收检查制度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验收检查主体。环境修复方案实施实质上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执行过

程，因此对判决是否执行完毕的考察权应该归于法院，只有法院才有资格对执行的情况作出最终的结

论。
其次，需要确定的是验收检查的内容。环境修复方案的实施是为了实现修复方案中既定的环境救

济目标，因此验收检查的内容应当是检查环境救济是否达到了环境救济方案的预期目标。
再次，需要明确的是验收检查的程序。由于验收检查对专业性要求极高，法官很难胜任，故验收检

查工作只能依靠专业的机构进行，但是，专业的验收检查机构必须要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验收工作。可

见，法院在环境修复方案实施完毕之后，在验收检查机构候选名单中随机抽取一家机构作为验收工作的

实际操作者。验收检查机构应当依据方案中规定的修复标准进行验收并制作验收报告，验收报告提交

法院。验收报告内容应当包括: 环境修复结果与修复方案既定要求之间的差距，以及环境可能存在的其

他风险。法院只对验收报告进行形式审查，若验收报告认为环境修复结果已达到方案既定的要求，法院

可以裁定环境修复方案实施完毕，签发执行完毕证明; 若验收报告认为环境修复结果尚未完成方案既定

的目标，法院应当裁定环境修复方案尚未实施完毕，并强令环境修复方案实施主体限期进行补正，直至

验收合格。对两次以上的验收费用应当由方案实施主体承担。
最后，需要建立责任机制。责任机制主要针对未能按环境修复方案要求完成环境修复的实施主体

来说的。此种情况下，除了要求其限期补正和承担额外的验收费用外，还应当要求其承担从验收开始至

方案彻底实施完毕期间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失。因为，按照环境救济方案，在修复最终日期届满时，方案

实施主体应当完成环境修复工作，环境利益得以恢复和补救，生态环境恢复其原有的功能。但因方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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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卫民、郭继光:《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问题》，载《人民司法》2013 年第 17 期。
参见李挚萍:《土壤修复制度立法探讨》，载《环境保护》2015 年第 15 期。



施主体的原因致使环境修复方案无法按时完成，也就是说环境利益未能如期得以修复和补救，生态环境

恢复原有功能的日期也将会延迟，这对环境来说是一种损失，方案实施主体应当对这部分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

二、环境修复费用的落实

环境利益损害救济费用是相当高昂的，以泰州 1． 6 亿元天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例，虽说我国

的天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国外相比，在环境利益损害救济费用和案件的数量上还与国外的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相差很多，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案可以说是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破局之案，具有极大

的历史意义，并且今后类似的天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还会不断出现。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些天价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都存在一个执行难的问题。环境利益损害救济费用之高，是一般的污染者所

承担不起的，如何保证污染者承担实施环境修复方案的费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笔者认为，在探讨如何保证污染者承担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之前，应当区别污染者身份和污染类

型，因为不同的环境污染者，其承担义务的能力有所差别，很明显营利性企业污染者承担义务能力一般

要比自然人污染者承担义务能力要高。① 不同的污染类型，所需的修复方案实施费用也会有所不同，严

重环境污染的修复方案实施所需的费用要比一般环境污染的修复方案实施所需的费用高很多。对于污

染者为企业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来说，高昂的修复方案实施费用是一个极为沉重的压力，甚至整个企业

所有的资产都不足环境修复方案实施费用。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污染者承担义务能力低而免除或减轻

其判决确定的义务，否则很难对其他污染者起到警示作用，同时还对环保法庭裁判公信力造成很大伤

害。因此，应当最大限度发掘污染企业履付修复方案实施费用的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处于对立状态，强调环境保护势必会影响经济的发展。② 如

果一个企业因环境公益诉讼而背负了沉重的环境救济负担，那么其生存与发展将面临重大考验，如因此

而破产，企业员工就业问题也将是政府的很大包袱。这也是环境案件判决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为

了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有效执行，除了考虑到污染者自身的履行能力，还需要考虑到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企业来说，不宜一时过度消耗其履行能力，而应余留其转型和发展空

间，保证其持续发展以累计承担足额的实施救济方案的费用，也即能够分期偿付。对于如何分期偿付，

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以环境修复为例，环境修复费用极其高昂，一般企业都很难一次性支付，因此，最

科学合理的做法就是分期偿付。
但实践中，很多情况下，环境修复并不都是污染者亲自履行，而是由专业的环境修复机构代为履行。

在代履行的情况下，环境修复机构为营利性机构，其在环境修复工作完成后，势必要求污染者偿清所有

的环境修复费用，因此，污染企业分期偿付的期限只能是环境修复方案实施的期限。此时，又出现一个

新的问题，那就是污染企业在环境修复方案实施期限内存在仍无法偿付环境修复方案实施的所有费用

的可能，如果延长分期偿付的期限，这无疑让环境修复机构承担更多风险，损害环境修复机构的利益。
为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有一个大胆的构想: 以“环境公益基金③”破污染者无力支付修复方案实施费用之

局。如果环境污染者在修复方案实施期间能够在不危及企业生存发展前提下偿付每个分期方案实施的

费用，那么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环境污染者在修复方案实施期间不能够在不危及企业生存发展前

提下偿付每个分期方案实施的费用，其可以以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环境公益基金贷款以支付修复

方案的实施费用，而贷款的偿还期限可以突破修复方案实施时间的限制，极大地延长了偿付实施修复方

案费用的期限，这不仅没有影响企业正常发展，同时还保证了污染企业足额如期地偿付实施修复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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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王江、黄锡生:《我国生态环境恢复立法析要》，载《法律科学》2011 年第 3 期。
2015 年 7 月初，有媒体报道山东临沂陷入“环保风暴”，临沂市被环保部约谈后对数十家企业采取严厉的停产治理措施，由此产生了一

系列资金、债务、就业等方面的经济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利益不应归于某个利益受损的个人所有，也不归于某些利益受损的一群人所有，而是归于公共财产，纳入公

益基金，由公共机构管理和监督其使用。我国的地方实践对环境公益基金的设立提供了成熟的制度样板，例如云南首例环境公益诉讼

案件，法院判决将赔偿金 430 多万元支付给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



费用，没有影响修复方案正常实施，实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在污染者亲自履行情况下，同

样存在环境修复方案实施期限的问题，同样也可以利用环境公益基金解决费用不足的问题。
这一制度的构建存在一个前提，那就是该污染企业有存续发展的可能。如果一个污染企业面临破

产倒闭且无重组可能，该企业只能尽早破产清算，以便尽可能多的保存环境修复方案实施费用。如果经

清算，所分配的环境修复方案实施费用不足以实施全面修复方案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保证实施修复方

案的费用。一方面是通过法人资格否认，追究法人背后的直接责任人，要求其承担一定的修复方案实施

费用①。因为，法人背后的直接责任人从企业法人分配得到的利益是法人以牺牲环境的代价赚取的，可

以说该部分利益来自于环境受损的利益，因此，以法人背后的责任人从企业法人分配得到的利益作为环

境修复方案实施的费用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② 但此种做法在实践中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强制

剥夺责任人从企业法人分配的利益用作环境修复方案实施费用应当以环境侵害行为发生的时间为限，

只有直接责任人在环境侵害行为持续的时间内所分配到的利益才可以用作修复方案实施费用，非环境

侵害行为持续的时间内所分配到的利益不得用作修复方案实施费用，因为非环境侵害行为持续的时间

内所分配到的利益并非是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获取的，故该部分利益不得作为环境修复方案实施费

用。第二，强制剥夺直接责任人在环境侵害行为持续的时间内所分配到的利益用作环境修复方案实施

费用，若影响到直接责任人家庭正常生活的，该强制剥夺行为应当有所限制，即强制剥夺直接责任人在

环境侵害行为持续的时间内所分配到的利益用作环境修复方案实施费用的，应当为直接责任人家庭余

留必要的生活费用。另一方面是环境公益基金的无代价补充。③ 这种无代价补充顾名思义是由环境公

益基金承担环境修复方案实施费用，但这种无代价补充只能在企业清算分配救济方案实施费用和否认

法人资格剥夺的直接责任人的费用的总和仍不足以完成整个环境修复方案的实施时才可使用。
对于自然人污染者来说，由于其经济能力一般比较低，要求其承担巨额的环境修复方案的实施费用

显得强人所难，因此，当污染者为自然人时，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应当合理分配。法院在确定自然人污

染者的责任时，应当尽可能多地判决替代执行方式，例如，判决种树等④。对于环境修复判决的执行，应

当在确保自然人家庭正常必要的生活费用情况下，强制执行污染者的财产用作环境修复方案实施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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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朱慈蕴教授早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与公司的社会责任》( 《法学研究》1998 年第 5 期) 一文中就指出，公司应当具有社会责任，环境

保护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作为一种对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导致

的不公平事实进行事后规制的手段，应是在实定法已无法完全救济受损害的当事人利益时，为着公平、正义之永恒价值目标的实现，配

合各种实定法而运用于不同的具体场合，从而发挥着任何单一法律的调整都难以达到的最佳效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环境公共

利益，若公司在污染环境后自身财产不足以完成环境修复，依照公司责任有限原则的实定法已无法完全救济受损害环境利益，为了公

平和正义的价值目标，也为了必要社会责任的承担，可以肯定公司法人格否认。
根据谁受益谁承担责任的公平原则，当然那些侵害环境的企业应当负有治理环境污染的义务。但由于侵害环境的企业是受控于他人

而为环境侵害行为，很多环境污染的发生实质上是由公司法人背后的股东所操纵。如果仅因公司责任有限而只以公司法人全部财力

承担环境修复责任，当其财力不足以承担全部环境责任时，环境保护目的就不能得以实现，而法人背后的股东却享受着法人侵害环境

而获得的利益，这有违公平原则。为实现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最终目的，就需要追究环境侵害企业背后支配者的责任。美国《综合

性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案》( 简称 CEＲELA) 规定了母公司对子公司或者控制股东对被控制公司应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该法案

实际上达到的法律效果与揭开公司面纱的法律效果是相同的，并且该法案成功运用于美国诉开塞罗斯有限公司( United States v． Kay-
ser － Ｒoth Co) 910F． 2d 24( lst Cir． 1990) 一案，可以为我国制度完善提供借鉴。参见朱慈蕴: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与公司的社会责

任》，载《法学研究》1998 年第 5 期。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高翔研究员认为，环境公益基金具有补充赔偿功能。对于未能从污染责任方获得赔偿的损害，可以向基金申请

赔偿，从而起到一种最终保护的社会功能。参见高翔:《论海上石油开发环境污染之法律救济———以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和渤海湾漏油

事件为视角》，载《法律适用》2012 年第 3 期。
李挚萍教授在《生态修复案件中的责任承担和法律适用———以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为例》( 《环境保护》2015 年第 8 期)

一文对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进行评析时，将生态修复责任的承担方式分为行为责任和经济责任，行为责任是指判决责任

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完成生态恢复的任务; 当责任人经济能力有限，无法承担环境修复巨额成本时，法院可以要求被告承担修复的

行为责任，这里的判决种树就是一种简单易行的行为责任。虽然行为责任也会面临行为人没有专业技术能力等难题，但是他可以通过

争取他人的帮助，争取社会的救援来解决这一问题，留给了被告更多的选择，也留给社会各界帮助解决此事更多的空间。



不足的部分应由环境公益基金承担。①

三、环境修复项目的管理与监督

民事案件的执行权多元化进程已经逐渐成为国际主流趋势，②“统一的法院执行权势必会迎来分解

革命，统一的民事执行权可以被分解为人民法院执行指导权、民间组织或社会机构的执行操作权与司法

行政机关的执行监督权的‘三权分立’格局”。③ 既然环境修复项目的开展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

具体执行，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那么有关环境修复项目的执行权也可以分解为

执行指导权、执行操作权和执行监督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境修复项目更多的是要求有专业资质

的民间组织或机构参与，并被赋予一定的执行权，这也有利于解决当前执行难的顽疾。
( 一) 环境修复项目的管理

生态环境修复项目的管理可分为指导管理和操作管理，管理主体包括法院与修复者。修复者可能

是环境污染者本人，也可以是受委托具有资质的环境修复机构。而环境修复项目管理内容包括环境修

复项目人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进度安排等等。
对于法院来说，其作为指导者，应当负责环境修复项目宏观的进度安排，确保环境修复项目如期完

成。其指导管理具体分为以下几点: ( 1) 主持定期验收检查活动。为了更好地实现环境修复目的，环境

修复方案在制定之初便规定了定期的修复任务和指标，因此，为了保证法院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执

行活动的掌控，有必要对环境修复活动进行定期的验收检查，④同时，针对在定期验收检查过程发生的

问题提出指导性的处置意见; ( 2) 决定修复方案的补正。因环境修复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太多，随时可能

出现原有的环境修复方案失灵或部分失灵，需要及时修改。而原有的环境修复方案是在法院主导下，制

定机构根据法院判决内容进行制定的，并且经过法院的认可，可以说，原有环境修复方案是具有法律效

力的，不容轻易更改。当然，对于一些必须进行修改的环境修复方案，修复者应当向法院申请变更环境

修复方案，同时陈述理由。只有变更环境修复方案申请经法院审查同意后，才可付之实施; ( 3 ) 裁定环

境修复工作实施完毕。环境修复工作实施完毕也就意味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执行完毕，而对一个

案件是否执行完毕的判断权在法院，只有法院裁定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实施完毕，修复者的修复义务在法

律上才宣告结束。以上三点便是法院的指导管理权在环境修复项目中的体现。
对于修复者来说，其对环境修复项目管理权表现为操作管理权，其负责环境修复方案的具体落实，

是环境修复项目的直接义务人。修复者拥有专业的修复队伍和专业的环境修复技能，为了确保方案如

期落实完成，其在执行环境修复方案时，应当做好以下几点管理工作: ( 1) 环境修复项目质量管理。环

境修复必须完成环境修复方案既定的目标，达到方案规定的质量标准，因此，质量管理是修复者操作管

理最核心的内容。那如何开展质量管理呢? 对此，笔者认为，修复者首先应当从原材料采购和修复工作

人员遴选两个方面入手，确保优质的修复原材料和专业的修复队伍，这是保障环境修复项目成功的大前

提。其次，落实施工检查制度。成立环境修复检查小组，对施工质量进行高频率的定期检查，确保项目

严格按照方案推进。最后，及时总结施工问题，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非预期的技术难题，组织团队进行

攻关。同时，做好风险防控预案，确保将不可预见的环境风险损害降到最低。另外，需要修改修复方案

的，应当编制方案修改稿，提交法院审查。( 2) 环境修复项目资金管理。资金是项目的血液，如果资金

出了问题，那么环境修复项目也将会瘫痪，因此，需要做好资金管理工作。应当严格做好财务预算，分期

向修复基金申请修复资金，每一分期的支出都需实际修复花费的发票冲抵，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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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此时，还存在一个问题: 环境公益基金如何保障。目前我国对环境修复的资金投入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明显入不敷出，资金

来源短缺，严重影响了环境修复的进程，建立环境公益基金势在必行。对于环境公益基金来源存在的种种困境，可以借鉴相关国家的

做法: 设立用于环境修复的专项财政支出、强制污染企业缴纳环境税、提高排污者的环境修复费用、社团和公众捐款。参见沈绿野、赵
春喜:《我国环境修复基金来源途径刍议———以美国超级基金制度为视角》，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 年第 3 期。
Hess，Die Neuorganisation des Cerichtsvollzieherw esens in Deutschland，2006，S． 27．
栗峥:《中国民事执行的当下境遇》，载《政法论坛》2012 年第 2 期。
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生态补偿的国际比较: 模式与机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72 页。



第三，环境修复项目时间管理。效率是项目管理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之一，提升效率，不仅节约了时间成

本和资金成本，还极大地维护了环境利益。环境利益受损，环境服务功能丧失，如果能够尽可能早的完

成环境修复工作，那么环境服务功能也就能提早恢复，从而降低环境的损害。而环境修复项目时间管理

需要修复者改良环境修复技术，改进环境修复工作方法。
( 二) 环境修复项目的监督

谁能够成为环境修复项目监督者是构建环境修复项目监督制度的首要问题。印度在环境公益诉讼

领域的制度建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执行监督的制度较其他国家来说比较特殊。一般国家的环境公

益诉讼的监督主体都呈现多元化，利用一切行政、司法、社会的力量来监督判决是否完全得到执行。而

印度的环境公益诉讼监督主体体现为专门化，其设立专门的执行监督机构或委任专门的监督人员，定期

对执行情况作出调查，并向最高法院提交调查报告。① 这种定期的调查和报告保证了法院对案件执行

的持续监督。
美国将环境公民诉讼案件的执行监督权让渡给政府，政府则监督环境修复工作的进行，污染企业需

要向政府支付相关的监督费用。美国地方政府主动承担支付环境修复费用的义务，并把环境修复项目

分包给相关的修复企业，政府作为环境修复工作的监督方监督整个环境修复工程的承包人。但在政府

完成这样的环境修复工作后，有权向污染企业进行追偿本应由污染企业承担的所有政府支出的相应环

境修复费用和监督费用。② 这样不仅降低了政府的监督成本，而且环境修复工作更加科学、专业、合理。
环境修复项目的开展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具体执行，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

事诉讼，因此，有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执行监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应当以现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

事案件判决执行监督制度为框架③。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35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

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那么检察院理应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执行监督主体。
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被执行人财产披露进行监督，确保环境修复项目资金

来源。法院应当建立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④，检察机关一旦发现污染者存在规避责任的行为，例

如，秘密转移资产、逃避偿付修复方案实施费用，应当立即向法院提交被执行人名单与失信司法建议，由

法院确认，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污染者失信与操作者失信) ，这将会影响被执行人信用评价，使

其部分社会权利丧失。二是对环境修复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督，这也是检察机关作为环境修复项目监督

主体的核心监督职责。这里监督内容包括: 资金的使用、环境修复进程是否符合修复方案。检察机关在

监督过程中若发现修复者存在修复行为失范情形的，可以建议法院降低修复者的资质评级或者更换修

复者，对于自己履行的修复者来说，检察机关可以建议法院更换修复者，选定其他修复机构或个人继续

修复工作。
此外，除了检察机关监督之外，社会公众也应是环境修复工作的监督主体。从法理上分析，环境修

复涉及公共利益，而社会公众正是环境公共利益的享受者，其可以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监督修复者

的环境修复行为是否存在失范情形。另外，从公正和效率的理念来看，肯定社会公众参与民事案件执行

监督活动能够有效督促修复者修复活动的规范化，其比检察机关监督在效果上要更优越。一旦民众发

现修复者存在修复失范情形的，可以向检察机关进行举报，由权力机关介入调查，并作出相应处理决定。
这样整合了民众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力量，形成更加强大的监督合力，确保环境修复项目的良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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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曹明德、王凤远:《美国和印度 ENGO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载《河北法学》2009 年第 9 期。
参见安路蒙、李桐林、李禾:《环保公益诉讼如何走出重重困境》，载《科技日报》2013 年 5 月 30 日。
李挚萍教授认为，应当明确规定环境修复过程的监督程序，由法定监督机构和司法机构联合监督环境修复案件的执行过程。参见李挚

萍:《环境修复的司法裁量》，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4 期。法定监督机构显然是检察机关，而作为司法机构

的法院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执行私有化潮流下，其对享有执行操作权的主体具有天然的监督性，可以检查自己做出判决的执行情

况。
参见胡守勇:《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社会效应》，载《重庆社会科学》2013 年第 9 期。



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执行的配套措施

( 一)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听证会制度

被执行人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执行有异议的，可以申请环保法庭举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听

证会。① 异议事项主要看: 执行方案是否需要必要的改动、执行是否达标有争议。之所以规定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执行听证会，是为了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② 环境侵害者对环境造成的巨大侵害往往会

引起极大的社会公愤，这种极大的社会公愤往往会影响环保法庭裁判结果趋向于过于严厉，同时，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判决在实践执行过程会面临着很多不可预期的问题，以修复原状为例，环境修复是一项极

为庞大工程，需要周密的修复方案和专业的修复队伍，但是，因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类思维的有限性，

环保法庭主导下制定的修复方案极有可能存在很大缺陷，而这些缺陷不仅会影响环境修复目标能否实

现，而且还可能导致修复义务分配的不公，被执行人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修复任务，却因履行既定

的具有一定瑕疵的修复方案而承担过多的修复义务。因此，为了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按质按

量如期执行和被执行人的合理利益，应当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听证会制度。③

( 二)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财产披露制度

为了避免被执行人转移财产，影响判决执行。笔者建议完善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财产披

露”制度。财产披露制度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财产报告程序问题。我国目前民事诉讼法对“财产报告”程

序的规定十分笼统，不具有可操作性。有学者认为，财产报告应当作为一种程序权利赋予执行申请人，

由其根据自身掌握的被执行人信息来启动财产报告程序。④ 即执行申请人在法院执行裁定下达后，发

现被执行人有危害判决执行的可能行为时，可以以保证判决执行为由申请法院裁定被执行人报告财产。
但因环境案件判决执行的紧迫性，很多判决一经生效即付于强制执行，因此，为了保障环境案件判决执

行的财产报告程序，在判决执行之前就应该启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证判决执行的持续进行。那财产

报告程序何时启动最为合适呢? 对此，笔者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应

当附带申请被告财产报告。之所以要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财产报告程序的启动时间在起诉之时，并且

要求强制申请启动，是因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执行往往涉及高昂的成本投入，以环境修复为例，

实践中，环境侵害者所有的财产往往都不足以支付环境修复所需要的资金，如此巨额的执行代价很容易

催生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意图，其可能在诉讼一经提起便开始转移财产，为了彻底阻断环境侵害者的财

产转移，保障判决顺利执行，有必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经提起便要求原告强制附带申请财产报告。
另外，财产披露制度还需解决的是法律责任问题，应当落实被执行人未按照规定进行财产披露制度的法

律责任，督促被执行人进行财产披露。⑤

( 三)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回访制度

面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难”的问题，我国一些地方法院在国外的经验基础上，摸索出了一套

初具效能的执行措施。如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实行不定期的执行回访制度，即承办法官对环保案件的

执行效果作不定期的回访工作，督促环境污染者执行判决。⑥ 同时还引入“执行惩罚和奖励举报人”制

度，⑦落实执行不力的法律责任，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督促污染者按时按质按量履行判决义务。以上

措施对于指导具体环境案件的执行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其可操作性令人质疑。首先，很多环境公益

78

张辉: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的执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冯浩:《民事执行听证制度改革初探》，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1 期。
参见雷运龙:《刍议民事执行听证制度的几个问题》，载《法学杂志》2006 年第 6 期。
构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听证会制度，除了有助于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按质按量如期执行以及被执行人的合理利益外，还

具有救济案外人权利的功能: 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方案的执行侵害或将要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案外人可以提出异议，执行法

院通过听证听取各方意见，接受各方举证，并根据听证情况作出裁决，对确属错误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执行行为予以纠正。
参见张虎:《中美民事执行程序中的“财产披露”制度比较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3 年第 11 期。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

人员予以罚款、拘留。参见石先钰、李方方:《克服“执行难”的制度安排新论》，载《法学杂志》2009 年第 10 期。
参见张怡、徐石江:《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困境与对策分析》，载《河北法学》2010 年第 12 期。
参见肖建国:《环保审判的贵阳模式》，载《人民法院报》2011 年 7 月 7 日。



诉讼的案件执行难度大、期限长，有可能环境修复工作在一定期限内进展缓慢，甚至没有进展。由于法

官对环境修复缺乏专业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很容易在执行回访过程中认定被执行人怠于履行判

决义务。其次，由于扩大了案件执行监督主体范围，并引入了“激励”措施，那么事关环境公益案件执行

不力的举报势必大幅增多，这不仅增加了法院的压力，还可能存在谎报和误报等情况。再次，“不定期”
的规定欠缺理性思考，虽然能够达到监督目的，但很容易造成执行回访过于频繁或疏于回访的情形，回

访过于频繁会导致被执行人疲于应付回访，造成执行成本的增加，法院回访评定执行状况的成本也会增

加。同时，“不定期”又会滋生法院的不作为。① 最后，执行惩罚规定的不够明确，在实践中很难起到有

效的威慑作用。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在实践中，执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一方都应当制定履行方案，该方

案应将履行内容分成若干步骤，对于每一步骤，履行方案都应当详细列明其履行内容，时间安排和所达

到的预期目标。法院按照每一步骤的时间进度来实施执行回访，在方案既定的每一步骤的实施期间内

未完成该步骤所期待达到的目标，则视为不执行或怠于执行，同时针对这一步骤所涉及的环境利益实施

“执行惩罚”。这里的执行回访同样是“不定期”的，但这种“不定期”跟上述的不一样，这里“不定期”执

行回访的时间是确定的，法院对执行方案每一步骤的履行时间届满后，就可以组织对这一步骤的执行状

况进行回访。这样也就避免了法院的执行回访过于频繁或不作为等不良状况。执行方案的制定不阻止

判决的执行，也就是说执行方案的制定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并不迟延判决的执行时间，判决的执行自

判决作出时强制开始，这也是基于环境利益保护的“紧迫性”考量。② 执行方案必须经法院审查后在网

上公示，方便公众的查询和监督; 同样，公众对执行方案提出的合理建议，法院应当予以考虑。法院对

“举报爆炸”现象可以按照执行方案的每一步骤进行分批集中处理，缓减法院压力。对于“执行罚”，笔

者建议引入《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执行罚”，因为法院环境公益诉讼判决的强制执行在某种程度上具

有相当的“行政性”③，基于制度移植具有高度的兼容性，成熟的“执行罚”制度势必对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执行罚”的实施起到良好指导作用。“执惩罚”的内容应当是金钱给付义务④，金钱的给付数额应当

参照“执行罚”3%⑤的规定，3%基数的确定应以每一步骤未完成的执行义务所涉及的环境利益为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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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怡教授在其《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困境与对策分析》( 《河北法学》2010 年第 12 期) 一文中指出，虽然不定期执行回访制度具有

针对性与创新性，但由法院对治污防污状况进行不定期回防能否防止防污治污行为流于形式或成为应付性手段还存在质疑。
在一般民事诉讼案件中，民事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如果当事人自愿履行判决规定的义务，权利人就无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果义务

人不履行判决规定的义务，权利人才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案件的特殊性，原告代

表国家或公众的意志提起诉讼并胜诉后，基于对国家环境利益和社会公共环境利益急迫性保护的需要和考虑，法院应对生效的裁判文

书直接执行，而不应由胜诉原告来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强制执行与行政法义务的强制履行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同质性: 从保护利益的角度来看，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判决的强制执行保护的是环境公共利益，而行政法义务的强制履行是保护国家利益，也具有公共性; 从强制的条件来看，无论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判决的强制执行，还是行政法义务的强制履行都是以义务人未全面履行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为前提;

从强制实现手段上来看，两者都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义务的履行。既然在义务人逾期不履行行政法义务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迫使

义务人缴纳强制金以促使其履行义务，那么法院也可以基于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以“司法执行罚”的手段迫使义务人履行环境

修复义务。
需要注意的，国际上“执行罚”的内容并不是绝对的金钱给付义务，对于无力承担金钱给付义务责任主体来说，强制要求其承担执行罚

没有任何意义。当前德国法制以“代偿强制拘留”制度解决了这个问题，代偿强制拘留不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执行方法，它是在执行罚

无法或难以达到目的的前提下使用的一种补充强制手段。目前我国还尚未有“代偿强制拘留”制度，但这可以是我国“执行罚”制度完

善的一个方向。参见高知鸣:《行政法上执行罚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兼及〈行政强制法〉的完善建议》，载《西部法学评论》2012 年

第 3 期。
执行罚数额的确定一直是行政法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执行罚的征收标准目前没有统一的规定，例如: 《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执行罚

确定标准为罚款的百分之三，但是《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了执行罚标准为欠缴社会抚养费的千分之二，《税收征管法》规定

了执行罚标准为所欠税款的万分之五……从适用执行罚的性质上来看，它既有惩罚的性质，又体现为延迟履行金钱缴纳义务对国家的

经济补偿。因此，执行罚的征收标准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太低就不会起到惩罚的作用，太高就背离了经济补偿的初衷。应松年教

授认为万分之五应作为滞纳金最高标准 http: / /www． npc． gov． cn /npc /xinwen / rdlt / fzjs /2008 － 08 /27 /content － 1446486． htm，2015 年 10
月 1 日访问。按照应松年教授的观点 3% 执行罚标准应当属于天价了。但是近年来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违法成本很低，环境救济

具有急迫性，为了保护环境利益，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和政策，例如按日计罚制度。按日计罚可以说是最为严厉的行政执行

罚制度，其标准为 100%。所以在环境司法救济中，3% 的司法执行罚相比较于按日计罚来说，已经很低了。笔者将 3% 作为执行罚标

准，既尊重了《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又能回应“执行罚过高”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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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修订《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全国范围内由社会组织提起的 90 多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进入司

法程序。其中，一部分案件已作出终审判决。为了指导实践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操作，最高人民法院

在新修订《环境保护法》实施以后，先后发布了《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两个文件。从两份司法解释的内容

来看，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立案、举证、责任承担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明确，但对于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生效裁判的执行问题，两份司法解释基本没有涉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5 年 12
月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也仅就“加强生态环境修复与损害赔偿的执行和监

督”有所提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执行的效果直接影响到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的实现，

影响到环境资源生态功能的恢复。本文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执行的研究主要涉及到环境修复的具

体实施，其他相关的问题还有待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各方主体在实践中的探索与尝试。

Subject: On the Execution of Judgment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Follow － up Focus on the "High －
pric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Author ＆ unit: ZHANG Hui( Law School，Anhui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601，China)

Abstract: As the most essential responsibility assumption approach in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the restora-
tion responsibility is mainly presented as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in practice． Given the irreversibility of environment，it gener-
ally takes a long time to execute the program for pollution clean － up and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which poses a series of chal-
lenges for the execution of judgment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program，specific analysis should be conduct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ubject to execute the environmental resto-
ration program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he subject can modify the program in the course of execu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
gress． Besides，it is necessary to inspect and accept the execu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program． The relief costs for dam-
ages to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are considerably high． It is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polluters bear the costs of environmental resto-
ration program． The right to execute the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project can be divided into execution guidance right，execution
operation right，and execution supervision right． Th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xecution hearing system，prop-
erty disclosure system，and execution return visit system are important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the execution of judgment of envi-
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judgment;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execu-
tion;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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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王灿发、程多威:《〈新环境保护法〉规范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载《环境保护》2014 年第 10 期。


